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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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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六簡字第166號
原      告  王泰儒  




被      告  林永川  


            林永江  






            林永河  


            林永森  


            林永池  


            林必昌  


            陳許鳳珠


            林忠興  


訴訟代理人  林靜鎂  
被      告  林威叡  


            林澄清  


            林政鋒  


            林戎彥  


訴訟代理人  林秉羿  
被      告  林明明  


            陳明寬  


            陳銘進  


            林永錦  


            林俊宏  
（即林永順之承當訴訟人）
            鐘秋香  


            鐘馬含笑


            陳金文  


            許仲凱  






訴訟代理人  許瑞榮  
被      告  陳守都  








            陳向輝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共有坐落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面積551.01平方公尺土地及同段1289地號、面積25,795.31平方公尺土地應合併分割如附圖，即雲林縣斗六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民國112年11月10日斗地丈字3311號、複丈日期113年3月14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甲案）所示：即㈠編號Ａ部分面積1,266平方公尺分歸被告林戎彥、林永錦、林俊宏共同取得，並依序按1266分之440、1266分之413、1266分之413之比例保持共有；㈡編號B部分，面積3,230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必昌取得；㈢編號C部分，面積1,84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澄清取得；㈣編號D部分，面積面積1,863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威叡取得；㈤編號E部分，面積1,84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政鋒取得；㈥編號F部分，面積1,044.3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許仲凱取得；㈦編號G部分，面積2,31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陳許鳳珠取得；㈧編號H部分，面積2,428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鐘馬含笑、鐘秋香共同取得， 並依序按2428分之87、2428分之2341之比例保持共有；㈨編號I部分，面積2,080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陳明寬、陳銘進、陳金文、陳守都、陳向輝共同取得，並依序按1040分之130、1040分之130、1040分之390、1040分之195、1040分之195之比例保持共有；㈩編號J部分，面積4,204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永川、林永江、林永河、林永河、林永池共同取得，並依序按4204分之1827、4204分之508、4204分之21、4204分之21、4204分之1827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K部分，面積2,990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戎彥、林明明、林永錦、林俊宏共同取得，並依序按2990分之1059、2990分之21、2990分之955、2990分之955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甲道路部分、面積1240平方公尺之土地，由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24之共有人共同取得，並按附表一之比例保持共有。
二、共有人互為補償金額，如附表二所示。　　
三、訴訟費用之負擔，如附表三所示。
  事 實 及 理 由
一、查被告林永順已於民國111年10月6日訴訟進行中將其所有坐落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25,795.31平方公尺、應有部分18分之1之土地，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登記於被告林俊宏。原告於113年9月13日具狀聲明由林俊宏承受訴訟、被告林俊宏亦於113年9月20日具狀聲明願承當林永順之訴訟，則依民事訟法第254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應由林俊宏承當林永順之訴訟地位，而林永順則退出本件訴訟，先予敘明。
二、本件被告林俊宏、鐘秋香除外之其餘被告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三、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言詞辯論筆錄。
四、法院之判斷：
  ㈠按共有人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定有不可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者，法院得依任何共有人之聲請，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意，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民法第824 條第1 項、第2 項第1 款前段、第3 項至第5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共有土地之使用現況，並顧及分割後全體之通路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而本其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3468號、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判決意旨參照）。再又法院為裁判分割時，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就共有物之一部，仍有維持共有之必要，民法第824 條第4 項已賦予法院得對該部分仍維持共有之權限，以符實際並得彈性運用（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1336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法院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惟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共有物之性質、分割前使用狀況、分割後各部分所得利用之價值及經濟效用、全體共有人利益等有關情狀，於符合公平經濟原則下，為適當之決定。
  ㈡經查：系爭雲林縣○○鄉○○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261、1289地號土地）相鄰，而系爭1261地號土地係包覆在系爭1289地號土地內，此有地籍圖謄本可參，且系爭1261地號土地之共有人與系爭1289地號土地共有人大部分相同，亦有土地登記謄本可參，故系爭1261、1289地號土地若能合併分割，則兩筆土地可整體規劃利用，地形較為方整，將會比逐筆分割更有利於土地之使用，且合併分割後較不易形成毗零或畸角之地形，而到場之共有人未有反對合併分割之表示，且系爭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間亦無不可分割之約定，而不能以協議定分割之方法乙節，為兩造所是認，則原告請求法院判決合併分割，應予准許。
  ㈢又查，系爭1261、1289地號土地位於古坑鄉棋頂地區，鄰近雲216線及雲217線交叉處，顯著地標為「玉天宮」，系爭土地即位於「玉天宮」東南側約1200公尺處，屬農村型態地區，周遭土地利用多數為種植果樹及竹木等、部分已建築使用，少數為閒置土地，此有石亦隆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可參；又經本院實地勘查，系爭土地上建物及地上物分別以1、2、3…作為編號，編號1至6號建物之前面（北邊）為巷道，寬約4公尺，轉折處連接東北、西南走向之巷道，系爭地左側為大致西北、東南走向之另一條巷道，兩邊巷道於南端交會。而從北面巷道以下，由右至左起算，其中編號1為林永錦之鐵皮平房、編號2為土地公廟、編號3為無門牌之2層磚造加蓋樓房及鐵皮車庫（林戎彥所有）、編號4為磚造平房（祖厝）為林永錦、林戎彥共有、編號5為靠近編號4之二層樓房，有部分占用系爭土地、緊臨編號5之編號6建物是二層磚造樓房，係林永順所有、編號7為木質磚造平房（門牌：棋山113號）及水泥曬稻穀場及種植果樹；面對該建物之右側房屋為被告陳金文所有；左側為陳銘進與陳明寬所有；果樹是陳明寬種植、編號8係沿路種植之麻竹木，為被告林必昌所種植、編號9之葡萄樹為陳明寬所種植、編號10為2座墳墓為林必昌所管理、編號11為高壓電搭、編號12為不明第三人之墳墓等節，有勘驗筆錄、現場照片以及111年9月6日現況土地複丈成果圖可參，復考量系爭土地總面積達26,346.32平方公尺，系爭土地自最北端至最南端長度超過250公尺以上，自應於系爭土地內設置共有私設巷道，接通既有巷道，以提供分配在未接臨既有巷道旁邊之土地可以自由出入，以方便土地之利用。
  ㈣又查系爭二筆土地皆屬耕地，其中系爭1261地號土地可分割為14筆土地；同段1289地號土地可分割為18筆土地，如合併分割，以不超過合併後之共有人數作為分割筆數之上限等情，亦有雲林縣斗六地政事務所110年12月22日函可查（卷㈠第35頁），是本案分割之原則，首應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土地分割之限制，亦即合併分割後之土地筆數，不得超過24筆土地。再者，應儘量依使用之現況分割土地；次應遵重分割後仍願意繼續保持共有者之意願，或者因土地持分過小，不利耕作，而不分配土地，僅受金錢補償者之意願；末者，應使分割後之土地都可以面臨巷道，不會變成袋地之情形。本院認為，請求共有物之分割，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配，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另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亦為民法第824條第4項所明定，該項共有，應包括由原共有人全體或部分共有人維持共有之2種情形，此觀立法理由至明。分割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法院裁判分割共有土地時，除因該土地內部分土地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如為道路）或部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其共有關係，應就該部分土地不予分割或准該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外，應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獨所有。又法院為裁判分割時，應顧及公平、當事人之聲明、應有部分之比例與實際是否相當、共有物之客觀情狀、性質、價格與經濟價值、共有利益、各共有人之主觀因素及使用現狀、利害關係等因素為綜合判斷。而如附圖甲案之分割方案，符合上述分割原則之描述，故綜合以上因素為綜合判斷，採甲案為本案之分割方案，符合公平原則及共有利益，復使該土地充分發揮經濟效用，並切合實際狀況及需要，而被告林永順(由林俊宏承當訴訟，林俊宏到庭後亦同意甲案)、林戎彥、林永錦具狀表示同意依甲案分割，並願保持共有(卷三第39頁)、被告鐘秋香、鐘馬含笑均同意採甲案，並願保持共有(卷三第454頁)、被告林澄清亦同意依甲案分割(卷四第166頁)，被告林永森表示同意甲案，並願與林永川、林永江、林永河、林永池、保持共有(卷三第319頁)、被告林必昌表示（甲案）是原告幫我做的（卷二第232頁）、被告林威叡、林忠興共同具狀表示林忠興不分配土地，而領取補償，應有部分移轉林威叡取得(卷四第81頁)等情，本院考量多數到場之共有人均主張甲案之分割案，自應遵重其等之意願，爰採甲案，並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至於被告許仲凱主張應採乙案分割，惟甲、乙兩案之差異，只在被告許仲凱所分配編號F部分，係由甲案接近夌形之地形，變為乙案之長方形之地形，既無證據證明，其地形之變更會導致土地價值減少，故乙案顯無可採。況依甲案編號C部分，其前後原本皆有接臨私設巷道，但若改採乙案，則C部分之南端與被告許仲凱之編號F接臨，而未直接接通私設巷道，只有單向接通私設巷道，然就乙案C部分，若用比例加以尺丈量，其長度約140幾公尺，如此長之距離，若無前後可通行之巷道，將造成極大之不便利，難謂係公平之分割方案，且被告許仲凱就其乙案並未繳納鑑定費用，自難以採用，而被告許仲凱爾後未再到場爭執。據此，本件不採納乙案為本件之分割方案，附此敘明。
  ㈤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定有明文。而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倘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受分配之不動產，其價格不相當時，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又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57年台上字第2117號、85年台上字第2676號判例意旨參照）。系爭土地除了原告及被林忠興表示不分配土地，而願意受領補償金額代替，而依附圖分割方法分割後，將造成兩造所分得之土地面積較其原應有部分土地面積互有增減，或未分配土地，而有不能按其原應有部分受分配之情形；又共有人分得土地地形個別條件仍有差異，其經濟效益及價值尚有區別，依上開說明，自有以金錢互為補償之必要。本件送石亦隆事務所鑑定，其依政策面、經濟面、不動產市場概況、區域因素、近鄰地區土地利用情形、近鄰地區建物利用情況、近鄰地區之公共設施、近鄰地區之交通運輸、近鄰地區未來發展趨勢、土地個別條件、法定管制與其他管制事項、土地利用情況、公共設施便利性、基地週遭環境適合性分析、最有效使用分析，並以一般性估價方法之比較法評估，進行比較、分析及調整，估算上開土地分割後各共有人面積增減表，如鑑定報告表五所示，而分割前後價值及找補差額，如鑑定報告表八所示，並據以計算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價值與分配價值之找補差額，如鑑定報告附表九所示。經核，上開石亦隆事務所鑑價過程尚屬客觀詳實、專業公允，其鑑定亦無何違反技術法規或與經驗法則相違背之情事等其他一切情狀，認上開鑑定報告，應堪採信，其補償方式如附表二所示，爰判決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㈥末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查系爭1289地號土地於74年間，經抵押權人台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就被告林永川應有部分265950分之19350設定抵押權，有土地登記謄本可參，而受訴訟告知人台灣土地銀行，經本院訴訟告知訴訟後未到場，僅具狀表示「同段1289地號土地已於109年3月27日清償塗銷，故本行不參加訴訟」等語，故未具狀參加訴訟，是其抵押權既已無債權存在而消滅，自應於分割共有物判決後予以塗銷；另系爭1289地號土地於109年間經抵押權人雲林縣古坑鄉農會就被告鐘秋香應有部分63分之6設定抵押權，有土地登記謄本可參，而受訴訟告知人古坑鄉農會，經本院訴訟告知後未到場，亦未具狀參加訴訟，揆諸上開規定，其權利即應移存於被告鐘秋香就系爭土地所分得之部分，併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土地分割後，雙方均同蒙其利，故應依雙方對土地之應有部分比例，計算各當事人應該負擔之訴訟費用比例如附表三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斗六簡易庭
                                  法  官　陳定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斗六簡易庭提出上訴
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佩愉
 　　　　　　　　　　　　　　　　　
　　　　　　　　　　　　　　　　　


附表一（編號甲道路共有人持分比例）
		編
號

		當事人

		比例



		1

		原告王泰儒

		0



		2

		被告林忠興

		0



		 3

		被告林永川

		9023/124000



		4

		被告林永江

		2509/124000 



		5

		被告林永河

		104/124000 



		6

		被告林永森

		104/124000  



		7

		被告林永池

		9023/124000 



		8

		被告林必昌

		15954/124000



		9

		被告陳許鳳珠

		11444/124000 



		10

		被告林威叡

		9201/124000 



		11

		被告林澄清

		9098/124000



		12

		被告鐘馬含笑

		430/124000 



		13

		被告林政鋒

		9098/124000 



		14

		被告林戎彥

		7403/124000 



		15

		被告林明明

		104/124000



		16

		被告陳明寬

		1284/124000



		17

		被告陳銘進

		1284/124000 



		18

		被告林永錦

		6757/124000



		19

		被告林俊宏

		6757/124000



		20

		被告鐘秋香

		11562/124000



		21

		被告陳金文

		3852/124000



		22

		被告許仲凱

		5157/124000



		23

		被告陳守都

		1926/124000



		24

		被告陳向輝

		1926/124000











附表二（共有人互為補償金額：新台幣）　　　　　　　　　　　　　　　　　
		  應補償人


受補償人

		


		林必昌

		


		林威叡

		


		林澄清

		


		許仲凱

		


		受補償金額

		




		林永川

		


		1,717元 

		


		519元

		


		419元

		


		527元

		


		3,182元

		




		林永江

		


		714元

		


		216元

		


		174元

		


		219元

		


		1,323元

		




		林永河

		


		422元

		


		128元

		


		103元

		


		130元

		


		783元

		




		林永森

		


		422元

		


		128元

		


		103元

		


		130元

		


		783元

		




		林永池

		


		1,717元

		


		519元

		


		419元

		


		527元

		


		3,182元

		




		陳許鳳珠

		


		4,599元

		


		1,393元

		


		1,122元

		


		1,411元

		


		8,525元

		




		林忠興

		


		10,024元

		


		3,036元

		


		2,445元

		


		3,075元

		


		18,580元

		




		鐘馬含笑

		


		600元

		


		182元

		


		146元

		


		184元

		


		1,112元

		




		林政鋒

		


		70元

		


		21元

		


		17元

		


		22元

		


		130元

		




		林戎彥

		


		1407元

		


		426元

		


		343元

		


		432元

		


		2,608元

		




		林明明

		


		479元

		


		145元

		


		117元

		


		147元

		


		888元

		




		王泰儒

		


		1,363元

		


		413元

		


		332元

		


		418元

		


		2,526元

		




		陳明寬

		


		2,125元

		


		644元

		


		518元

		


		652元

		


		3,939元

		




		陳銘進

		


		2,125元

		


		644元

		


		518元

		


		652元

		


		3,939元

		




		林永錦

		


		991元

		


		299元

		


		242元

		


		304元

		


		1,836元

		




		林俊宏

		


		991元

		


		300元

		


		242元

		


		303元

		


		1,836元

		




		鐘秋香

		


		9,817元

		


		2,973元

		


		2,395元

		


		3,012元

		


		18,197元

		




		陳金文

		


		6,370元

		


		1,929元

		


		1,554元

		


		1,954元

		


		11,807元

		




		陳守都

		


		3,185元

		


		965元

		


		777元

		


		977元

		


		5,904元

		




		陳向輝

		


		3,185元

		


		965元

		


		777元

		


		977元

		


		5,904元

		




		合計

		


		52,323元

		


		15,845元

		


		12,763元

		


		16,053元

		


		96,984元

		












附表三（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編
號

		當事人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原告王泰儒

		12/100000



		2

		被告林永川

		7272/100000



		3

		被告林永江

		2026/100000 



		4

		被告林永河

		88/100000 



		5

		被告林永森

		88/100000  



		6

		被告林永池

		7272/100000 



		7

		被告林必昌

		12866/100000 



		8

		被告陳許鳳珠

		9228/100000 



		9

		被告林忠興

		88/100000 



		10

		被告林威叡

		7340/100000 



		11

		被告林澄清

		7340/100000 



		12

		被告鐘馬含笑

		350/100000 



		13

		被告林政鋒

		7340/100000 



		14

		被告林戎彥

		5962/100000 



		15

		被告林明明

		88/100000 



		16

		被告陳明寬

		1036/100000



		17

		被告陳銘進

		1036/100000 



		18

		被告林永錦

		5440/100000



		19

		被告林俊宏

		5440/100000



		20

		被告鐘秋香

		9325/100000



		21

		被告陳金文

		3108/100000



		22

		被告許仲凱

		4145/100000



		23

		被告陳守都

		1555/100000



		24

		被告陳向輝

		1555/100000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六簡字第166號

原      告  王泰儒  





被      告  林永川  



            林永江  







            林永河  



            林永森  



            林永池  



            林必昌  



            陳許鳳珠



            林忠興  



訴訟代理人  林靜鎂  

被      告  林威叡  



            林澄清  



            林政鋒  



            林戎彥  



訴訟代理人  林秉羿  

被      告  林明明  



            陳明寬  



            陳銘進  



            林永錦  



            林俊宏  

（即林永順之承當訴訟人）

            鐘秋香  



            鐘馬含笑



            陳金文  



            許仲凱  







訴訟代理人  許瑞榮  

被      告  陳守都  









            陳向輝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15日言詞

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共有坐落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面積551.01平方公

    尺土地及同段1289地號、面積25,795.31平方公尺土地應合

    併分割如附圖，即雲林縣斗六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民國

    112年11月10日斗地丈字3311號、複丈日期113年3月14日土

    地複丈成果圖（甲案）所示：即㈠編號Ａ部分面積1,266平方

    公尺分歸被告林戎彥、林永錦、林俊宏共同取得，並依序按

    1266分之440、1266分之413、1266分之413之比例保持共有

    ；㈡編號B部分，面積3,230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必昌取

    得；㈢編號C部分，面積1,84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澄清

    取得；㈣編號D部分，面積面積1,863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

    林威叡取得；㈤編號E部分，面積1,84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

    告林政鋒取得；㈥編號F部分，面積1,044.32平方公尺土地分

    歸被告許仲凱取得；㈦編號G部分，面積2,317平方公尺土地

    分歸被告陳許鳳珠取得；㈧編號H部分，面積2,428平方公尺

    土地分歸被告鐘馬含笑、鐘秋香共同取得， 並依序按2428

    分之87、2428分之2341之比例保持共有；㈨編號I部分，面積

    2,080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陳明寬、陳銘進、陳金文、陳

    守都、陳向輝共同取得，並依序按1040分之130、1040分之1

    30、1040分之390、1040分之195、1040分之195之比例保持

    共有；㈩編號J部分，面積4,204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永

    川、林永江、林永河、林永河、林永池共同取得，並依序按

    4204分之1827、4204分之508、4204分之21、4204分之21、4

    204分之1827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K部分，面積2,990平方

    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戎彥、林明明、林永錦、林俊宏共同取

    得，並依序按2990分之1059、2990分之21、2990分之955、2

    990分之955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甲道路部分、面積1240

    平方公尺之土地，由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24之共有人共同取

    得，並按附表一之比例保持共有。

二、共有人互為補償金額，如附表二所示。　　

三、訴訟費用之負擔，如附表三所示。

  事 實 及 理 由

一、查被告林永順已於民國111年10月6日訴訟進行中將其所有坐

    落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25,795.31平方公尺

    、應有部分18分之1之土地，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登記於被告

    林俊宏。原告於113年9月13日具狀聲明由林俊宏承受訴訟、

    被告林俊宏亦於113年9月20日具狀聲明願承當林永順之訴訟

    ，則依民事訟法第254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應由林俊宏承當

    林永順之訴訟地位，而林永順則退出本件訴訟，先予敘明。

二、本件被告林俊宏、鐘秋香除外之其餘被告未於最後言詞辯論

    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

    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三、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

    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

    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言詞辯論筆錄。

四、法院之判斷：

  ㈠按共有人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

    割或契約定有不可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又共有物之分

    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者，法

    院得依任何共有人之聲請，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

    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

    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

    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共有

    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

    分割。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具應

    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意

    ，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民法第824 

    條第1 項、第2 項第1 款前段、第3 項至第5 項分別定有明

    文。又，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

    割方法，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

    、共有土地之使用現況，並顧及分割後全體之通路及全體共

    有人之利益等，而本其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並不

    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70年度台

    上字第3468號、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判決意旨參照）。再

    又法院為裁判分割時，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

    就共有物之一部，仍有維持共有之必要，民法第824 條第4 

    項已賦予法院得對該部分仍維持共有之權限，以符實際並得

    彈性運用（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1336號判決意旨參照

    ）。從而，法院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

    ，惟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共有物之性質、分

    割前使用狀況、分割後各部分所得利用之價值及經濟效用、

    全體共有人利益等有關情狀，於符合公平經濟原則下，為適

    當之決定。

  ㈡經查：系爭雲林縣○○鄉○○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2

    61、1289地號土地）相鄰，而系爭1261地號土地係包覆在系

    爭1289地號土地內，此有地籍圖謄本可參，且系爭1261地號

    土地之共有人與系爭1289地號土地共有人大部分相同，亦有

    土地登記謄本可參，故系爭1261、1289地號土地若能合併分

    割，則兩筆土地可整體規劃利用，地形較為方整，將會比逐

    筆分割更有利於土地之使用，且合併分割後較不易形成毗零

    或畸角之地形，而到場之共有人未有反對合併分割之表示，

    且系爭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間亦無

    不可分割之約定，而不能以協議定分割之方法乙節，為兩造

    所是認，則原告請求法院判決合併分割，應予准許。

  ㈢又查，系爭1261、1289地號土地位於古坑鄉棋頂地區，鄰近

    雲216線及雲217線交叉處，顯著地標為「玉天宮」，系爭土

    地即位於「玉天宮」東南側約1200公尺處，屬農村型態地區

    ，周遭土地利用多數為種植果樹及竹木等、部分已建築使用

    ，少數為閒置土地，此有石亦隆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不動產

    估價報告書可參；又經本院實地勘查，系爭土地上建物及地

    上物分別以1、2、3…作為編號，編號1至6號建物之前面（北

    邊）為巷道，寬約4公尺，轉折處連接東北、西南走向之巷

    道，系爭地左側為大致西北、東南走向之另一條巷道，兩邊

    巷道於南端交會。而從北面巷道以下，由右至左起算，其中

    編號1為林永錦之鐵皮平房、編號2為土地公廟、編號3為無

    門牌之2層磚造加蓋樓房及鐵皮車庫（林戎彥所有）、編號4

    為磚造平房（祖厝）為林永錦、林戎彥共有、編號5為靠近

    編號4之二層樓房，有部分占用系爭土地、緊臨編號5之編號

    6建物是二層磚造樓房，係林永順所有、編號7為木質磚造平

    房（門牌：棋山113號）及水泥曬稻穀場及種植果樹；面對

    該建物之右側房屋為被告陳金文所有；左側為陳銘進與陳明

    寬所有；果樹是陳明寬種植、編號8係沿路種植之麻竹木，

    為被告林必昌所種植、編號9之葡萄樹為陳明寬所種植、編

    號10為2座墳墓為林必昌所管理、編號11為高壓電搭、編號1

    2為不明第三人之墳墓等節，有勘驗筆錄、現場照片以及111

    年9月6日現況土地複丈成果圖可參，復考量系爭土地總面積

    達26,346.32平方公尺，系爭土地自最北端至最南端長度超

    過250公尺以上，自應於系爭土地內設置共有私設巷道，接

    通既有巷道，以提供分配在未接臨既有巷道旁邊之土地可以

    自由出入，以方便土地之利用。

  ㈣又查系爭二筆土地皆屬耕地，其中系爭1261地號土地可分割

    為14筆土地；同段1289地號土地可分割為18筆土地，如合併

    分割，以不超過合併後之共有人數作為分割筆數之上限等情

    ，亦有雲林縣斗六地政事務所110年12月22日函可查（卷㈠第

    35頁），是本案分割之原則，首應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

    土地分割之限制，亦即合併分割後之土地筆數，不得超過24

    筆土地。再者，應儘量依使用之現況分割土地；次應遵重分

    割後仍願意繼續保持共有者之意願，或者因土地持分過小，

    不利耕作，而不分配土地，僅受金錢補償者之意願；末者，

    應使分割後之土地都可以面臨巷道，不會變成袋地之情形。

    本院認為，請求共有物之分割，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

    為適當之分配，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另以原物為分配時

    ，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

    維持共有，亦為民法第824條第4項所明定，該項共有，應包

    括由原共有人全體或部分共有人維持共有之2種情形，此觀

    立法理由至明。分割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法院

    裁判分割共有土地時，除因該土地內部分土地之使用目的不

    能分割（如為道路）或部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其共有關係，應

    就該部分土地不予分割或准該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外

    ，應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獨所有。又法院為裁判分割時

    ，應顧及公平、當事人之聲明、應有部分之比例與實際是否

    相當、共有物之客觀情狀、性質、價格與經濟價值、共有利

    益、各共有人之主觀因素及使用現狀、利害關係等因素為綜

    合判斷。而如附圖甲案之分割方案，符合上述分割原則之描

    述，故綜合以上因素為綜合判斷，採甲案為本案之分割方案

    ，符合公平原則及共有利益，復使該土地充分發揮經濟效用

    ，並切合實際狀況及需要，而被告林永順(由林俊宏承當訴

    訟，林俊宏到庭後亦同意甲案)、林戎彥、林永錦具狀表示

    同意依甲案分割，並願保持共有(卷三第39頁)、被告鐘秋香

    、鐘馬含笑均同意採甲案，並願保持共有(卷三第454頁)、

    被告林澄清亦同意依甲案分割(卷四第166頁)，被告林永森

    表示同意甲案，並願與林永川、林永江、林永河、林永池、

    保持共有(卷三第319頁)、被告林必昌表示（甲案）是原告

    幫我做的（卷二第232頁）、被告林威叡、林忠興共同具狀

    表示林忠興不分配土地，而領取補償，應有部分移轉林威叡

    取得(卷四第81頁)等情，本院考量多數到場之共有人均主張

    甲案之分割案，自應遵重其等之意願，爰採甲案，並判決如

    主文第一項所示。至於被告許仲凱主張應採乙案分割，惟甲

    、乙兩案之差異，只在被告許仲凱所分配編號F部分，係由

    甲案接近夌形之地形，變為乙案之長方形之地形，既無證據

    證明，其地形之變更會導致土地價值減少，故乙案顯無可採

    。況依甲案編號C部分，其前後原本皆有接臨私設巷道，但

    若改採乙案，則C部分之南端與被告許仲凱之編號F接臨，而

    未直接接通私設巷道，只有單向接通私設巷道，然就乙案C

    部分，若用比例加以尺丈量，其長度約140幾公尺，如此長

    之距離，若無前後可通行之巷道，將造成極大之不便利，難

    謂係公平之分割方案，且被告許仲凱就其乙案並未繳納鑑定

    費用，自難以採用，而被告許仲凱爾後未再到場爭執。據此

    ，本件不採納乙案為本件之分割方案，附此敘明。

  ㈤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

    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定有

    明文。而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

    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倘共有人

    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受分配之不動產，其價

    格不相當時，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又原物分割而應

    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

    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

    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

    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

    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57年台上字第2117號、85

    年台上字第2676號判例意旨參照）。系爭土地除了原告及被

    林忠興表示不分配土地，而願意受領補償金額代替，而依附

    圖分割方法分割後，將造成兩造所分得之土地面積較其原應

    有部分土地面積互有增減，或未分配土地，而有不能按其原

    應有部分受分配之情形；又共有人分得土地地形個別條件仍

    有差異，其經濟效益及價值尚有區別，依上開說明，自有以

    金錢互為補償之必要。本件送石亦隆事務所鑑定，其依政策

    面、經濟面、不動產市場概況、區域因素、近鄰地區土地利

    用情形、近鄰地區建物利用情況、近鄰地區之公共設施、近

    鄰地區之交通運輸、近鄰地區未來發展趨勢、土地個別條件

    、法定管制與其他管制事項、土地利用情況、公共設施便利

    性、基地週遭環境適合性分析、最有效使用分析，並以一般

    性估價方法之比較法評估，進行比較、分析及調整，估算上

    開土地分割後各共有人面積增減表，如鑑定報告表五所示，

    而分割前後價值及找補差額，如鑑定報告表八所示，並據以

    計算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價值與分配價值之找補差額，如鑑定

    報告附表九所示。經核，上開石亦隆事務所鑑價過程尚屬客

    觀詳實、專業公允，其鑑定亦無何違反技術法規或與經驗法

    則相違背之情事等其他一切情狀，認上開鑑定報告，應堪採

    信，其補償方式如附表二所示，爰判決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㈥末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

    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

    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

    加。查系爭1289地號土地於74年間，經抵押權人台灣土地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就被告林永川應有部分265950分之19350設

    定抵押權，有土地登記謄本可參，而受訴訟告知人台灣土地

    銀行，經本院訴訟告知訴訟後未到場，僅具狀表示「同段12

    89地號土地已於109年3月27日清償塗銷，故本行不參加訴訟

    」等語，故未具狀參加訴訟，是其抵押權既已無債權存在而

    消滅，自應於分割共有物判決後予以塗銷；另系爭1289地號

    土地於109年間經抵押權人雲林縣古坑鄉農會就被告鐘秋香

    應有部分63分之6設定抵押權，有土地登記謄本可參，而受

    訴訟告知人古坑鄉農會，經本院訴訟告知後未到場，亦未具

    狀參加訴訟，揆諸上開規定，其權利即應移存於被告鐘秋香

    就系爭土地所分得之部分，併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

    敘明。　　　

六、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

    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

    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

    本件土地分割後，雙方均同蒙其利，故應依雙方對土地之應

    有部分比例，計算各當事人應該負擔之訴訟費用比例如附表

    三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斗六簡易庭

                                  法  官　陳定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斗六簡易庭提出上訴

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佩愉

 　　　　　　　　　　　　　　　　　

　　　　　　　　　　　　　　　　　



附表一（編號甲道路共有人持分比例）

編 號 當事人 比例 1 原告王泰儒 0 2 被告林忠興 0  3 被告林永川 9023/124000 4 被告林永江 2509/124000  5 被告林永河 104/124000  6 被告林永森 104/124000   7 被告林永池 9023/124000  8 被告林必昌 15954/124000 9 被告陳許鳳珠 11444/124000  10 被告林威叡 9201/124000  11 被告林澄清 9098/124000 12 被告鐘馬含笑 430/124000  13 被告林政鋒 9098/124000  14 被告林戎彥 7403/124000  15 被告林明明 104/124000 16 被告陳明寬 1284/124000 17 被告陳銘進 1284/124000  18 被告林永錦 6757/124000 19 被告林俊宏 6757/124000 20 被告鐘秋香 11562/124000 21 被告陳金文 3852/124000 22 被告許仲凱 5157/124000 23 被告陳守都 1926/124000 24 被告陳向輝 1926/124000 





附表二（共有人互為補償金額：新台幣）　　　　　　　　　　　　　　　　　

  應補償人  受補償人  林必昌  林威叡  林澄清  許仲凱  受補償金額  林永川  1,717元   519元  419元  527元  3,182元  林永江  714元  216元  174元  219元  1,323元  林永河  422元  128元  103元  130元  783元  林永森  422元  128元  103元  130元  783元  林永池  1,717元  519元  419元  527元  3,182元  陳許鳳珠  4,599元  1,393元  1,122元  1,411元  8,525元  林忠興  10,024元  3,036元  2,445元  3,075元  18,580元  鐘馬含笑  600元  182元  146元  184元  1,112元  林政鋒  70元  21元  17元  22元  130元  林戎彥  1407元  426元  343元  432元  2,608元  林明明  479元  145元  117元  147元  888元  王泰儒  1,363元  413元  332元  418元  2,526元  陳明寬  2,125元  644元  518元  652元  3,939元  陳銘進  2,125元  644元  518元  652元  3,939元  林永錦  991元  299元  242元  304元  1,836元  林俊宏  991元  300元  242元  303元  1,836元  鐘秋香  9,817元  2,973元  2,395元  3,012元  18,197元  陳金文  6,370元  1,929元  1,554元  1,954元  11,807元  陳守都  3,185元  965元  777元  977元  5,904元  陳向輝  3,185元  965元  777元  977元  5,904元  合計  52,323元  15,845元  12,763元  16,053元  96,984元  





附表三（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編 號 當事人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原告王泰儒 12/100000 2 被告林永川 7272/100000 3 被告林永江 2026/100000  4 被告林永河 88/100000  5 被告林永森 88/100000   6 被告林永池 7272/100000  7 被告林必昌 12866/100000  8 被告陳許鳳珠 9228/100000  9 被告林忠興 88/100000  10 被告林威叡 7340/100000  11 被告林澄清 7340/100000  12 被告鐘馬含笑 350/100000  13 被告林政鋒 7340/100000  14 被告林戎彥 5962/100000  15 被告林明明 88/100000  16 被告陳明寬 1036/100000 17 被告陳銘進 1036/100000  18 被告林永錦 5440/100000 19 被告林俊宏 5440/100000 20 被告鐘秋香 9325/100000 21 被告陳金文 3108/100000 22 被告許仲凱 4145/100000 23 被告陳守都 1555/100000 24 被告陳向輝 1555/100000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六簡字第166號
原      告  王泰儒  




被      告  林永川  


            林永江  






            林永河  


            林永森  


            林永池  


            林必昌  


            陳許鳳珠


            林忠興  


訴訟代理人  林靜鎂  
被      告  林威叡  


            林澄清  


            林政鋒  


            林戎彥  


訴訟代理人  林秉羿  
被      告  林明明  


            陳明寬  


            陳銘進  


            林永錦  


            林俊宏  
（即林永順之承當訴訟人）
            鐘秋香  


            鐘馬含笑


            陳金文  


            許仲凱  






訴訟代理人  許瑞榮  
被      告  陳守都  








            陳向輝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共有坐落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面積551.01平方公尺土地及同段1289地號、面積25,795.31平方公尺土地應合併分割如附圖，即雲林縣斗六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民國112年11月10日斗地丈字3311號、複丈日期113年3月14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甲案）所示：即㈠編號Ａ部分面積1,266平方公尺分歸被告林戎彥、林永錦、林俊宏共同取得，並依序按1266分之440、1266分之413、1266分之413之比例保持共有；㈡編號B部分，面積3,230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必昌取得；㈢編號C部分，面積1,84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澄清取得；㈣編號D部分，面積面積1,863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威叡取得；㈤編號E部分，面積1,84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政鋒取得；㈥編號F部分，面積1,044.3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許仲凱取得；㈦編號G部分，面積2,31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陳許鳳珠取得；㈧編號H部分，面積2,428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鐘馬含笑、鐘秋香共同取得， 並依序按2428分之87、2428分之2341之比例保持共有；㈨編號I部分，面積2,080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陳明寬、陳銘進、陳金文、陳守都、陳向輝共同取得，並依序按1040分之130、1040分之130、1040分之390、1040分之195、1040分之195之比例保持共有；㈩編號J部分，面積4,204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永川、林永江、林永河、林永河、林永池共同取得，並依序按4204分之1827、4204分之508、4204分之21、4204分之21、4204分之1827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K部分，面積2,990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戎彥、林明明、林永錦、林俊宏共同取得，並依序按2990分之1059、2990分之21、2990分之955、2990分之955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甲道路部分、面積1240平方公尺之土地，由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24之共有人共同取得，並按附表一之比例保持共有。
二、共有人互為補償金額，如附表二所示。　　
三、訴訟費用之負擔，如附表三所示。
  事 實 及 理 由
一、查被告林永順已於民國111年10月6日訴訟進行中將其所有坐落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25,795.31平方公尺、應有部分18分之1之土地，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登記於被告林俊宏。原告於113年9月13日具狀聲明由林俊宏承受訴訟、被告林俊宏亦於113年9月20日具狀聲明願承當林永順之訴訟，則依民事訟法第254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應由林俊宏承當林永順之訴訟地位，而林永順則退出本件訴訟，先予敘明。
二、本件被告林俊宏、鐘秋香除外之其餘被告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三、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言詞辯論筆錄。
四、法院之判斷：
  ㈠按共有人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定有不可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者，法院得依任何共有人之聲請，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意，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民法第824 條第1 項、第2 項第1 款前段、第3 項至第5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共有土地之使用現況，並顧及分割後全體之通路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而本其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3468號、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判決意旨參照）。再又法院為裁判分割時，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就共有物之一部，仍有維持共有之必要，民法第824 條第4 項已賦予法院得對該部分仍維持共有之權限，以符實際並得彈性運用（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1336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法院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惟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共有物之性質、分割前使用狀況、分割後各部分所得利用之價值及經濟效用、全體共有人利益等有關情狀，於符合公平經濟原則下，為適當之決定。
  ㈡經查：系爭雲林縣○○鄉○○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261、1289地號土地）相鄰，而系爭1261地號土地係包覆在系爭1289地號土地內，此有地籍圖謄本可參，且系爭1261地號土地之共有人與系爭1289地號土地共有人大部分相同，亦有土地登記謄本可參，故系爭1261、1289地號土地若能合併分割，則兩筆土地可整體規劃利用，地形較為方整，將會比逐筆分割更有利於土地之使用，且合併分割後較不易形成毗零或畸角之地形，而到場之共有人未有反對合併分割之表示，且系爭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間亦無不可分割之約定，而不能以協議定分割之方法乙節，為兩造所是認，則原告請求法院判決合併分割，應予准許。
  ㈢又查，系爭1261、1289地號土地位於古坑鄉棋頂地區，鄰近雲216線及雲217線交叉處，顯著地標為「玉天宮」，系爭土地即位於「玉天宮」東南側約1200公尺處，屬農村型態地區，周遭土地利用多數為種植果樹及竹木等、部分已建築使用，少數為閒置土地，此有石亦隆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可參；又經本院實地勘查，系爭土地上建物及地上物分別以1、2、3…作為編號，編號1至6號建物之前面（北邊）為巷道，寬約4公尺，轉折處連接東北、西南走向之巷道，系爭地左側為大致西北、東南走向之另一條巷道，兩邊巷道於南端交會。而從北面巷道以下，由右至左起算，其中編號1為林永錦之鐵皮平房、編號2為土地公廟、編號3為無門牌之2層磚造加蓋樓房及鐵皮車庫（林戎彥所有）、編號4為磚造平房（祖厝）為林永錦、林戎彥共有、編號5為靠近編號4之二層樓房，有部分占用系爭土地、緊臨編號5之編號6建物是二層磚造樓房，係林永順所有、編號7為木質磚造平房（門牌：棋山113號）及水泥曬稻穀場及種植果樹；面對該建物之右側房屋為被告陳金文所有；左側為陳銘進與陳明寬所有；果樹是陳明寬種植、編號8係沿路種植之麻竹木，為被告林必昌所種植、編號9之葡萄樹為陳明寬所種植、編號10為2座墳墓為林必昌所管理、編號11為高壓電搭、編號12為不明第三人之墳墓等節，有勘驗筆錄、現場照片以及111年9月6日現況土地複丈成果圖可參，復考量系爭土地總面積達26,346.32平方公尺，系爭土地自最北端至最南端長度超過250公尺以上，自應於系爭土地內設置共有私設巷道，接通既有巷道，以提供分配在未接臨既有巷道旁邊之土地可以自由出入，以方便土地之利用。
  ㈣又查系爭二筆土地皆屬耕地，其中系爭1261地號土地可分割為14筆土地；同段1289地號土地可分割為18筆土地，如合併分割，以不超過合併後之共有人數作為分割筆數之上限等情，亦有雲林縣斗六地政事務所110年12月22日函可查（卷㈠第35頁），是本案分割之原則，首應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土地分割之限制，亦即合併分割後之土地筆數，不得超過24筆土地。再者，應儘量依使用之現況分割土地；次應遵重分割後仍願意繼續保持共有者之意願，或者因土地持分過小，不利耕作，而不分配土地，僅受金錢補償者之意願；末者，應使分割後之土地都可以面臨巷道，不會變成袋地之情形。本院認為，請求共有物之分割，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配，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另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亦為民法第824條第4項所明定，該項共有，應包括由原共有人全體或部分共有人維持共有之2種情形，此觀立法理由至明。分割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法院裁判分割共有土地時，除因該土地內部分土地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如為道路）或部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其共有關係，應就該部分土地不予分割或准該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外，應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獨所有。又法院為裁判分割時，應顧及公平、當事人之聲明、應有部分之比例與實際是否相當、共有物之客觀情狀、性質、價格與經濟價值、共有利益、各共有人之主觀因素及使用現狀、利害關係等因素為綜合判斷。而如附圖甲案之分割方案，符合上述分割原則之描述，故綜合以上因素為綜合判斷，採甲案為本案之分割方案，符合公平原則及共有利益，復使該土地充分發揮經濟效用，並切合實際狀況及需要，而被告林永順(由林俊宏承當訴訟，林俊宏到庭後亦同意甲案)、林戎彥、林永錦具狀表示同意依甲案分割，並願保持共有(卷三第39頁)、被告鐘秋香、鐘馬含笑均同意採甲案，並願保持共有(卷三第454頁)、被告林澄清亦同意依甲案分割(卷四第166頁)，被告林永森表示同意甲案，並願與林永川、林永江、林永河、林永池、保持共有(卷三第319頁)、被告林必昌表示（甲案）是原告幫我做的（卷二第232頁）、被告林威叡、林忠興共同具狀表示林忠興不分配土地，而領取補償，應有部分移轉林威叡取得(卷四第81頁)等情，本院考量多數到場之共有人均主張甲案之分割案，自應遵重其等之意願，爰採甲案，並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至於被告許仲凱主張應採乙案分割，惟甲、乙兩案之差異，只在被告許仲凱所分配編號F部分，係由甲案接近夌形之地形，變為乙案之長方形之地形，既無證據證明，其地形之變更會導致土地價值減少，故乙案顯無可採。況依甲案編號C部分，其前後原本皆有接臨私設巷道，但若改採乙案，則C部分之南端與被告許仲凱之編號F接臨，而未直接接通私設巷道，只有單向接通私設巷道，然就乙案C部分，若用比例加以尺丈量，其長度約140幾公尺，如此長之距離，若無前後可通行之巷道，將造成極大之不便利，難謂係公平之分割方案，且被告許仲凱就其乙案並未繳納鑑定費用，自難以採用，而被告許仲凱爾後未再到場爭執。據此，本件不採納乙案為本件之分割方案，附此敘明。
  ㈤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定有明文。而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倘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受分配之不動產，其價格不相當時，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又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57年台上字第2117號、85年台上字第2676號判例意旨參照）。系爭土地除了原告及被林忠興表示不分配土地，而願意受領補償金額代替，而依附圖分割方法分割後，將造成兩造所分得之土地面積較其原應有部分土地面積互有增減，或未分配土地，而有不能按其原應有部分受分配之情形；又共有人分得土地地形個別條件仍有差異，其經濟效益及價值尚有區別，依上開說明，自有以金錢互為補償之必要。本件送石亦隆事務所鑑定，其依政策面、經濟面、不動產市場概況、區域因素、近鄰地區土地利用情形、近鄰地區建物利用情況、近鄰地區之公共設施、近鄰地區之交通運輸、近鄰地區未來發展趨勢、土地個別條件、法定管制與其他管制事項、土地利用情況、公共設施便利性、基地週遭環境適合性分析、最有效使用分析，並以一般性估價方法之比較法評估，進行比較、分析及調整，估算上開土地分割後各共有人面積增減表，如鑑定報告表五所示，而分割前後價值及找補差額，如鑑定報告表八所示，並據以計算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價值與分配價值之找補差額，如鑑定報告附表九所示。經核，上開石亦隆事務所鑑價過程尚屬客觀詳實、專業公允，其鑑定亦無何違反技術法規或與經驗法則相違背之情事等其他一切情狀，認上開鑑定報告，應堪採信，其補償方式如附表二所示，爰判決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㈥末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查系爭1289地號土地於74年間，經抵押權人台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就被告林永川應有部分265950分之19350設定抵押權，有土地登記謄本可參，而受訴訟告知人台灣土地銀行，經本院訴訟告知訴訟後未到場，僅具狀表示「同段1289地號土地已於109年3月27日清償塗銷，故本行不參加訴訟」等語，故未具狀參加訴訟，是其抵押權既已無債權存在而消滅，自應於分割共有物判決後予以塗銷；另系爭1289地號土地於109年間經抵押權人雲林縣古坑鄉農會就被告鐘秋香應有部分63分之6設定抵押權，有土地登記謄本可參，而受訴訟告知人古坑鄉農會，經本院訴訟告知後未到場，亦未具狀參加訴訟，揆諸上開規定，其權利即應移存於被告鐘秋香就系爭土地所分得之部分，併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土地分割後，雙方均同蒙其利，故應依雙方對土地之應有部分比例，計算各當事人應該負擔之訴訟費用比例如附表三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斗六簡易庭
                                  法  官　陳定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斗六簡易庭提出上訴
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佩愉
 　　　　　　　　　　　　　　　　　
　　　　　　　　　　　　　　　　　


附表一（編號甲道路共有人持分比例）
		編
號

		當事人

		比例



		1

		原告王泰儒

		0



		2

		被告林忠興

		0



		 3

		被告林永川

		9023/124000



		4

		被告林永江

		2509/124000 



		5

		被告林永河

		104/124000 



		6

		被告林永森

		104/124000  



		7

		被告林永池

		9023/124000 



		8

		被告林必昌

		15954/124000



		9

		被告陳許鳳珠

		11444/124000 



		10

		被告林威叡

		9201/124000 



		11

		被告林澄清

		9098/124000



		12

		被告鐘馬含笑

		430/124000 



		13

		被告林政鋒

		9098/124000 



		14

		被告林戎彥

		7403/124000 



		15

		被告林明明

		104/124000



		16

		被告陳明寬

		1284/124000



		17

		被告陳銘進

		1284/124000 



		18

		被告林永錦

		6757/124000



		19

		被告林俊宏

		6757/124000



		20

		被告鐘秋香

		11562/124000



		21

		被告陳金文

		3852/124000



		22

		被告許仲凱

		5157/124000



		23

		被告陳守都

		1926/124000



		24

		被告陳向輝

		1926/124000











附表二（共有人互為補償金額：新台幣）　　　　　　　　　　　　　　　　　
		  應補償人


受補償人

		


		林必昌

		


		林威叡

		


		林澄清

		


		許仲凱

		


		受補償金額

		




		林永川

		


		1,717元 

		


		519元

		


		419元

		


		527元

		


		3,182元

		




		林永江

		


		714元

		


		216元

		


		174元

		


		219元

		


		1,323元

		




		林永河

		


		422元

		


		128元

		


		103元

		


		130元

		


		783元

		




		林永森

		


		422元

		


		128元

		


		103元

		


		130元

		


		783元

		




		林永池

		


		1,717元

		


		519元

		


		419元

		


		527元

		


		3,182元

		




		陳許鳳珠

		


		4,599元

		


		1,393元

		


		1,122元

		


		1,411元

		


		8,525元

		




		林忠興

		


		10,024元

		


		3,036元

		


		2,445元

		


		3,075元

		


		18,580元

		




		鐘馬含笑

		


		600元

		


		182元

		


		146元

		


		184元

		


		1,112元

		




		林政鋒

		


		70元

		


		21元

		


		17元

		


		22元

		


		130元

		




		林戎彥

		


		1407元

		


		426元

		


		343元

		


		432元

		


		2,608元

		




		林明明

		


		479元

		


		145元

		


		117元

		


		147元

		


		888元

		




		王泰儒

		


		1,363元

		


		413元

		


		332元

		


		418元

		


		2,526元

		




		陳明寬

		


		2,125元

		


		644元

		


		518元

		


		652元

		


		3,939元

		




		陳銘進

		


		2,125元

		


		644元

		


		518元

		


		652元

		


		3,939元

		




		林永錦

		


		991元

		


		299元

		


		242元

		


		304元

		


		1,836元

		




		林俊宏

		


		991元

		


		300元

		


		242元

		


		303元

		


		1,836元

		




		鐘秋香

		


		9,817元

		


		2,973元

		


		2,395元

		


		3,012元

		


		18,197元

		




		陳金文

		


		6,370元

		


		1,929元

		


		1,554元

		


		1,954元

		


		11,807元

		




		陳守都

		


		3,185元

		


		965元

		


		777元

		


		977元

		


		5,904元

		




		陳向輝

		


		3,185元

		


		965元

		


		777元

		


		977元

		


		5,904元

		




		合計

		


		52,323元

		


		15,845元

		


		12,763元

		


		16,053元

		


		96,984元

		












附表三（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編
號

		當事人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原告王泰儒

		12/100000



		2

		被告林永川

		7272/100000



		3

		被告林永江

		2026/100000 



		4

		被告林永河

		88/100000 



		5

		被告林永森

		88/100000  



		6

		被告林永池

		7272/100000 



		7

		被告林必昌

		12866/100000 



		8

		被告陳許鳳珠

		9228/100000 



		9

		被告林忠興

		88/100000 



		10

		被告林威叡

		7340/100000 



		11

		被告林澄清

		7340/100000 



		12

		被告鐘馬含笑

		350/100000 



		13

		被告林政鋒

		7340/100000 



		14

		被告林戎彥

		5962/100000 



		15

		被告林明明

		88/100000 



		16

		被告陳明寬

		1036/100000



		17

		被告陳銘進

		1036/100000 



		18

		被告林永錦

		5440/100000



		19

		被告林俊宏

		5440/100000



		20

		被告鐘秋香

		9325/100000



		21

		被告陳金文

		3108/100000



		22

		被告許仲凱

		4145/100000



		23

		被告陳守都

		1555/100000



		24

		被告陳向輝

		1555/100000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六簡字第166號

原      告  王泰儒  





被      告  林永川  



            林永江  







            林永河  



            林永森  



            林永池  



            林必昌  



            陳許鳳珠



            林忠興  



訴訟代理人  林靜鎂  

被      告  林威叡  



            林澄清  



            林政鋒  



            林戎彥  



訴訟代理人  林秉羿  

被      告  林明明  



            陳明寬  



            陳銘進  



            林永錦  



            林俊宏  

（即林永順之承當訴訟人）

            鐘秋香  



            鐘馬含笑



            陳金文  



            許仲凱  







訴訟代理人  許瑞榮  

被      告  陳守都  









            陳向輝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共有坐落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面積551.01平方公尺土地及同段1289地號、面積25,795.31平方公尺土地應合併分割如附圖，即雲林縣斗六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民國112年11月10日斗地丈字3311號、複丈日期113年3月14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甲案）所示：即㈠編號Ａ部分面積1,266平方公尺分歸被告林戎彥、林永錦、林俊宏共同取得，並依序按1266分之440、1266分之413、1266分之413之比例保持共有；㈡編號B部分，面積3,230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必昌取得；㈢編號C部分，面積1,84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澄清取得；㈣編號D部分，面積面積1,863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威叡取得；㈤編號E部分，面積1,84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政鋒取得；㈥編號F部分，面積1,044.3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許仲凱取得；㈦編號G部分，面積2,31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陳許鳳珠取得；㈧編號H部分，面積2,428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鐘馬含笑、鐘秋香共同取得， 並依序按2428分之87、2428分之2341之比例保持共有；㈨編號I部分，面積2,080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陳明寬、陳銘進、陳金文、陳守都、陳向輝共同取得，並依序按1040分之130、1040分之130、1040分之390、1040分之195、1040分之195之比例保持共有；㈩編號J部分，面積4,204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永川、林永江、林永河、林永河、林永池共同取得，並依序按4204分之1827、4204分之508、4204分之21、4204分之21、4204分之1827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K部分，面積2,990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戎彥、林明明、林永錦、林俊宏共同取得，並依序按2990分之1059、2990分之21、2990分之955、2990分之955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甲道路部分、面積1240平方公尺之土地，由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24之共有人共同取得，並按附表一之比例保持共有。

二、共有人互為補償金額，如附表二所示。　　

三、訴訟費用之負擔，如附表三所示。

  事 實 及 理 由

一、查被告林永順已於民國111年10月6日訴訟進行中將其所有坐落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25,795.31平方公尺、應有部分18分之1之土地，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登記於被告林俊宏。原告於113年9月13日具狀聲明由林俊宏承受訴訟、被告林俊宏亦於113年9月20日具狀聲明願承當林永順之訴訟，則依民事訟法第254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應由林俊宏承當林永順之訴訟地位，而林永順則退出本件訴訟，先予敘明。

二、本件被告林俊宏、鐘秋香除外之其餘被告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三、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言詞辯論筆錄。

四、法院之判斷：

  ㈠按共有人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定有不可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者，法院得依任何共有人之聲請，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意，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民法第824 條第1 項、第2 項第1 款前段、第3 項至第5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共有土地之使用現況，並顧及分割後全體之通路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而本其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3468號、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判決意旨參照）。再又法院為裁判分割時，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就共有物之一部，仍有維持共有之必要，民法第824 條第4 項已賦予法院得對該部分仍維持共有之權限，以符實際並得彈性運用（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1336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法院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惟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共有物之性質、分割前使用狀況、分割後各部分所得利用之價值及經濟效用、全體共有人利益等有關情狀，於符合公平經濟原則下，為適當之決定。

  ㈡經查：系爭雲林縣○○鄉○○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261、1289地號土地）相鄰，而系爭1261地號土地係包覆在系爭1289地號土地內，此有地籍圖謄本可參，且系爭1261地號土地之共有人與系爭1289地號土地共有人大部分相同，亦有土地登記謄本可參，故系爭1261、1289地號土地若能合併分割，則兩筆土地可整體規劃利用，地形較為方整，將會比逐筆分割更有利於土地之使用，且合併分割後較不易形成毗零或畸角之地形，而到場之共有人未有反對合併分割之表示，且系爭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間亦無不可分割之約定，而不能以協議定分割之方法乙節，為兩造所是認，則原告請求法院判決合併分割，應予准許。

  ㈢又查，系爭1261、1289地號土地位於古坑鄉棋頂地區，鄰近雲216線及雲217線交叉處，顯著地標為「玉天宮」，系爭土地即位於「玉天宮」東南側約1200公尺處，屬農村型態地區，周遭土地利用多數為種植果樹及竹木等、部分已建築使用，少數為閒置土地，此有石亦隆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可參；又經本院實地勘查，系爭土地上建物及地上物分別以1、2、3…作為編號，編號1至6號建物之前面（北邊）為巷道，寬約4公尺，轉折處連接東北、西南走向之巷道，系爭地左側為大致西北、東南走向之另一條巷道，兩邊巷道於南端交會。而從北面巷道以下，由右至左起算，其中編號1為林永錦之鐵皮平房、編號2為土地公廟、編號3為無門牌之2層磚造加蓋樓房及鐵皮車庫（林戎彥所有）、編號4為磚造平房（祖厝）為林永錦、林戎彥共有、編號5為靠近編號4之二層樓房，有部分占用系爭土地、緊臨編號5之編號6建物是二層磚造樓房，係林永順所有、編號7為木質磚造平房（門牌：棋山113號）及水泥曬稻穀場及種植果樹；面對該建物之右側房屋為被告陳金文所有；左側為陳銘進與陳明寬所有；果樹是陳明寬種植、編號8係沿路種植之麻竹木，為被告林必昌所種植、編號9之葡萄樹為陳明寬所種植、編號10為2座墳墓為林必昌所管理、編號11為高壓電搭、編號12為不明第三人之墳墓等節，有勘驗筆錄、現場照片以及111年9月6日現況土地複丈成果圖可參，復考量系爭土地總面積達26,346.32平方公尺，系爭土地自最北端至最南端長度超過250公尺以上，自應於系爭土地內設置共有私設巷道，接通既有巷道，以提供分配在未接臨既有巷道旁邊之土地可以自由出入，以方便土地之利用。

  ㈣又查系爭二筆土地皆屬耕地，其中系爭1261地號土地可分割為14筆土地；同段1289地號土地可分割為18筆土地，如合併分割，以不超過合併後之共有人數作為分割筆數之上限等情，亦有雲林縣斗六地政事務所110年12月22日函可查（卷㈠第35頁），是本案分割之原則，首應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土地分割之限制，亦即合併分割後之土地筆數，不得超過24筆土地。再者，應儘量依使用之現況分割土地；次應遵重分割後仍願意繼續保持共有者之意願，或者因土地持分過小，不利耕作，而不分配土地，僅受金錢補償者之意願；末者，應使分割後之土地都可以面臨巷道，不會變成袋地之情形。本院認為，請求共有物之分割，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配，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另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亦為民法第824條第4項所明定，該項共有，應包括由原共有人全體或部分共有人維持共有之2種情形，此觀立法理由至明。分割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法院裁判分割共有土地時，除因該土地內部分土地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如為道路）或部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其共有關係，應就該部分土地不予分割或准該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外，應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獨所有。又法院為裁判分割時，應顧及公平、當事人之聲明、應有部分之比例與實際是否相當、共有物之客觀情狀、性質、價格與經濟價值、共有利益、各共有人之主觀因素及使用現狀、利害關係等因素為綜合判斷。而如附圖甲案之分割方案，符合上述分割原則之描述，故綜合以上因素為綜合判斷，採甲案為本案之分割方案，符合公平原則及共有利益，復使該土地充分發揮經濟效用，並切合實際狀況及需要，而被告林永順(由林俊宏承當訴訟，林俊宏到庭後亦同意甲案)、林戎彥、林永錦具狀表示同意依甲案分割，並願保持共有(卷三第39頁)、被告鐘秋香、鐘馬含笑均同意採甲案，並願保持共有(卷三第454頁)、被告林澄清亦同意依甲案分割(卷四第166頁)，被告林永森表示同意甲案，並願與林永川、林永江、林永河、林永池、保持共有(卷三第319頁)、被告林必昌表示（甲案）是原告幫我做的（卷二第232頁）、被告林威叡、林忠興共同具狀表示林忠興不分配土地，而領取補償，應有部分移轉林威叡取得(卷四第81頁)等情，本院考量多數到場之共有人均主張甲案之分割案，自應遵重其等之意願，爰採甲案，並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至於被告許仲凱主張應採乙案分割，惟甲、乙兩案之差異，只在被告許仲凱所分配編號F部分，係由甲案接近夌形之地形，變為乙案之長方形之地形，既無證據證明，其地形之變更會導致土地價值減少，故乙案顯無可採。況依甲案編號C部分，其前後原本皆有接臨私設巷道，但若改採乙案，則C部分之南端與被告許仲凱之編號F接臨，而未直接接通私設巷道，只有單向接通私設巷道，然就乙案C部分，若用比例加以尺丈量，其長度約140幾公尺，如此長之距離，若無前後可通行之巷道，將造成極大之不便利，難謂係公平之分割方案，且被告許仲凱就其乙案並未繳納鑑定費用，自難以採用，而被告許仲凱爾後未再到場爭執。據此，本件不採納乙案為本件之分割方案，附此敘明。

  ㈤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定有明文。而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倘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受分配之不動產，其價格不相當時，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又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57年台上字第2117號、85年台上字第2676號判例意旨參照）。系爭土地除了原告及被林忠興表示不分配土地，而願意受領補償金額代替，而依附圖分割方法分割後，將造成兩造所分得之土地面積較其原應有部分土地面積互有增減，或未分配土地，而有不能按其原應有部分受分配之情形；又共有人分得土地地形個別條件仍有差異，其經濟效益及價值尚有區別，依上開說明，自有以金錢互為補償之必要。本件送石亦隆事務所鑑定，其依政策面、經濟面、不動產市場概況、區域因素、近鄰地區土地利用情形、近鄰地區建物利用情況、近鄰地區之公共設施、近鄰地區之交通運輸、近鄰地區未來發展趨勢、土地個別條件、法定管制與其他管制事項、土地利用情況、公共設施便利性、基地週遭環境適合性分析、最有效使用分析，並以一般性估價方法之比較法評估，進行比較、分析及調整，估算上開土地分割後各共有人面積增減表，如鑑定報告表五所示，而分割前後價值及找補差額，如鑑定報告表八所示，並據以計算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價值與分配價值之找補差額，如鑑定報告附表九所示。經核，上開石亦隆事務所鑑價過程尚屬客觀詳實、專業公允，其鑑定亦無何違反技術法規或與經驗法則相違背之情事等其他一切情狀，認上開鑑定報告，應堪採信，其補償方式如附表二所示，爰判決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㈥末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查系爭1289地號土地於74年間，經抵押權人台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就被告林永川應有部分265950分之19350設定抵押權，有土地登記謄本可參，而受訴訟告知人台灣土地銀行，經本院訴訟告知訴訟後未到場，僅具狀表示「同段1289地號土地已於109年3月27日清償塗銷，故本行不參加訴訟」等語，故未具狀參加訴訟，是其抵押權既已無債權存在而消滅，自應於分割共有物判決後予以塗銷；另系爭1289地號土地於109年間經抵押權人雲林縣古坑鄉農會就被告鐘秋香應有部分63分之6設定抵押權，有土地登記謄本可參，而受訴訟告知人古坑鄉農會，經本院訴訟告知後未到場，亦未具狀參加訴訟，揆諸上開規定，其權利即應移存於被告鐘秋香就系爭土地所分得之部分，併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土地分割後，雙方均同蒙其利，故應依雙方對土地之應有部分比例，計算各當事人應該負擔之訴訟費用比例如附表三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斗六簡易庭

                                  法  官　陳定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斗六簡易庭提出上訴

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佩愉

 　　　　　　　　　　　　　　　　　

　　　　　　　　　　　　　　　　　



附表一（編號甲道路共有人持分比例）

編 號 當事人 比例 1 原告王泰儒 0 2 被告林忠興 0  3 被告林永川 9023/124000 4 被告林永江 2509/124000  5 被告林永河 104/124000  6 被告林永森 104/124000   7 被告林永池 9023/124000  8 被告林必昌 15954/124000 9 被告陳許鳳珠 11444/124000  10 被告林威叡 9201/124000  11 被告林澄清 9098/124000 12 被告鐘馬含笑 430/124000  13 被告林政鋒 9098/124000  14 被告林戎彥 7403/124000  15 被告林明明 104/124000 16 被告陳明寬 1284/124000 17 被告陳銘進 1284/124000  18 被告林永錦 6757/124000 19 被告林俊宏 6757/124000 20 被告鐘秋香 11562/124000 21 被告陳金文 3852/124000 22 被告許仲凱 5157/124000 23 被告陳守都 1926/124000 24 被告陳向輝 1926/124000 





附表二（共有人互為補償金額：新台幣）　　　　　　　　　　　　　　　　　

  應補償人  受補償人  林必昌  林威叡  林澄清  許仲凱  受補償金額  林永川  1,717元   519元  419元  527元  3,182元  林永江  714元  216元  174元  219元  1,323元  林永河  422元  128元  103元  130元  783元  林永森  422元  128元  103元  130元  783元  林永池  1,717元  519元  419元  527元  3,182元  陳許鳳珠  4,599元  1,393元  1,122元  1,411元  8,525元  林忠興  10,024元  3,036元  2,445元  3,075元  18,580元  鐘馬含笑  600元  182元  146元  184元  1,112元  林政鋒  70元  21元  17元  22元  130元  林戎彥  1407元  426元  343元  432元  2,608元  林明明  479元  145元  117元  147元  888元  王泰儒  1,363元  413元  332元  418元  2,526元  陳明寬  2,125元  644元  518元  652元  3,939元  陳銘進  2,125元  644元  518元  652元  3,939元  林永錦  991元  299元  242元  304元  1,836元  林俊宏  991元  300元  242元  303元  1,836元  鐘秋香  9,817元  2,973元  2,395元  3,012元  18,197元  陳金文  6,370元  1,929元  1,554元  1,954元  11,807元  陳守都  3,185元  965元  777元  977元  5,904元  陳向輝  3,185元  965元  777元  977元  5,904元  合計  52,323元  15,845元  12,763元  16,053元  96,984元  





附表三（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編 號 當事人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原告王泰儒 12/100000 2 被告林永川 7272/100000 3 被告林永江 2026/100000  4 被告林永河 88/100000  5 被告林永森 88/100000   6 被告林永池 7272/100000  7 被告林必昌 12866/100000  8 被告陳許鳳珠 9228/100000  9 被告林忠興 88/100000  10 被告林威叡 7340/100000  11 被告林澄清 7340/100000  12 被告鐘馬含笑 350/100000  13 被告林政鋒 7340/100000  14 被告林戎彥 5962/100000  15 被告林明明 88/100000  16 被告陳明寬 1036/100000 17 被告陳銘進 1036/100000  18 被告林永錦 5440/100000 19 被告林俊宏 5440/100000 20 被告鐘秋香 9325/100000 21 被告陳金文 3108/100000 22 被告許仲凱 4145/100000 23 被告陳守都 1555/100000 24 被告陳向輝 1555/100000 









